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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向全体董事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的召开七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公司七

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于 2023年 8月 29日 10:00在公司 705

会议室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 9 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 9

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汪为民、朱锡坤，合计 2 人。公司全体

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朱在龙先生主持，经与会

董事充分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编号：临 2023-044。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2023 年半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募集资金 2023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独立董事对该事

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2023 年 8 月 30 日巨潮资讯网。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在充分考虑非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相应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及从

业经历的基础上，公司董事会提名朱在龙先生、戈海华先生、汪为民先生、王志明

先生、姚洁青女士、盛晓英女士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以上 6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相关候选人

表决结果如下： 

3.1、提名朱在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2、提名戈海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3、提名汪为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4、提名王志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5、提名姚洁青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6、提名盛晓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候选人中没有职工代表，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也未超过公司

董事候选人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将采用累积投票

方式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公司向第七届董事会各位非独立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在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相应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及从业

经历的基础上，公司董事会提名潘煜双女士、王诗鹏先生、朱锡坤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以上 3 名独

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相关候选人表决结果如下： 

4.1、提名潘煜双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2、提名王诗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3、提名朱锡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将采用累积投票

方式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立董事就任前，原立董事仍将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立董事职责。 

公司向第七届董事会各位独立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出售部分土地及房产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所拥有的位于重庆长寿区的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给

重庆美力斯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的含税总价为 4,250 万元，不含税价格

为 3,899.08万元，同时解除与重庆美力斯公司签署的《厂房租赁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关

于出售部分土地及房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45。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六、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通过的议案三、四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董事会提

议于 2023 年 9 月 19日召集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30日披露于《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23-046。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附件：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朱在龙先生，中国籍，1964 年 9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

党员。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上

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景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景

兴控股（马）有限公司董事，绿创工业（马）私人有限公司董事，景兴（江苏）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平湖市康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平

湖市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浙江治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诚禾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嘉兴市总商会副会长，平湖市工商联会长。历

任浙江省平湖市第二造纸厂组长、主任、科长、副厂长，浙江景兴纸业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四川景特彩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南京景兴纸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朱在龙先生持有公司 17,820 万股股份，是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戈海华先生，中国籍，1965 年 9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浙江省造纸协会副理事长，浙江省平湖市质量协会副会长。

历任平湖市第二造纸厂生产科长、生产副厂长，浙江景兴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本公司总工程师、总经理，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董事等职。戈海华先生

持有公司 50 万股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

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汪为民先生，中国籍，1950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现

任本公司副董事长，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景兴控股（马）有



 

限公司董事，绿创工业（马）私人有限公司董事，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历任上海茉织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四川景特彩包装有限公司董事等职。汪为民先生持有公司 50 万股股份，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王志明先生，中国籍，1968 年 11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

司董事、总经理，平湖市景兴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董事长，景兴控股（马）有限公司董事，绿创工业（马）私人有限公司董

事。历任平湖市第二造纸厂团支部书记、统计科科员、企管科科长，浙江景兴纸业

集团有限公司企管科科长、生产部副部长、销售部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景兴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经理等职。王志明先生持有公司 230 万股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被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情形。 

姚洁青女士，中国籍，1969 年 5 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景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

事，浙江治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申加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曾先

后在上海三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姚洁青女士持有公司

50 万股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盛晓英女士，中国籍，1970 年 10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税务管理部经理，景兴控股（马）有限公

司董事，绿创工业（马）私人有限公司董事，嘉兴禾驰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理。历任平湖市第二造纸厂助理会计，浙江景兴纸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部

经理，本公司财务部经理，浙江景兴板纸有限公司监事等职。盛晓英女士持有公司

50 万股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潘煜双女士，中国籍，1964 年 10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中共党员。

现任嘉兴学院商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

育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浙江省审计学会理事，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历任浙江经济

高等专科学校会计学系副主任，嘉兴学院会计学院/商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潘煜

双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

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潘煜双女士已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王诗鹏先生，中国籍，1955 年 7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

党员。现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浙江长三角车联网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杭州池雨网络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庚耘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长三角车联网安全技术（嘉兴）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本公司独立董事。历任浙江省绍兴茶厂工人、科长，浙江浙纸

集团公司总经理助力、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包装浙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

理、董事长，中国联通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邮电器材集团浙江分公司总经理，

浙江长三角智慧交通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长三角新视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兼经理等职。王诗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

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被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王诗鹏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朱锡坤先生，中国籍，1962 年 5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杭州荣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监事。历任浙江省包装公司助力工程师、工程师、技改科长、高级工程师、科

技部经理、浙江省包装行业协调办公室顾主任，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

级工程师，浙江省上峰包装有限公司技术顾问等职。朱锡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朱锡坤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